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0號

原      告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泛太不動

            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福漲  

訴訟代理人  陳璞瑜  

被      告  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胡晶凱  

            胡依佩  

訴訟代理人  葉子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欠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依兩造簽立之「21世紀不動產加盟特許

授權契約」（下稱系爭加盟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雙方合

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卷第71頁），本院自有管轄

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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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

書第2、3、7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

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

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

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

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被告於本院114

年10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將其聲明之利息請求減縮為

5%（卷第133頁），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胡晶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

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葛進亮於民國99年12月20日代表被告合眾

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授權契約

　　，約定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授權合眾

公司使用「Century21世紀不動產天母美校加盟店」之名稱

　　，並提供授權之經營策略、標章、教育訓練等經營不動產仲

介業務；另由被告胡依佩擔任系爭授權契約之連帶保證人，

嗣合眾公司組織變動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兩造並於10

1年11月23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卷第79頁，下稱系

爭變更同意書），是應負擔系爭加盟契約權利義務之人即為

被告合眾公司、胡依佩。依系爭加盟契約，被告合眾公司於

授權期間內，應按月給付品牌使用費、教育訓練費、資訊系

統費（合稱特許加盟費用）及廣告基金。詎料，被告合眾公

司於103年5月間即積欠應繳納之費用，原告於104年3月18日

以蘆竹錦興郵局第57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然未獲被告回應

　　，原告再於同年6月9日再以蘆竹錦興郵局第155號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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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因被告有違約之舉

　　，致原告受有系爭加盟契約終止後，原應可收取各項費用之

預期利益損失，爰依系爭加盟契約、民法第216條起訴，並

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

（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

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陳述。

　㈡被告胡依佩：對於原告寄發之104年6月9日存證信函於7日內

終止系爭加盟契約乙事並不爭執，故兩造之系爭加盟契約最

遲於104年6月16日起即已終止。原告之請求應均已罹於時效

　　，且被告應僅積欠原告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前的費用，並無其

他違約之情，且這些積欠費用已遭原告沒收兩造簽約時被告

繳納之20萬元履約保證金，故原告再主張100萬元之懲罰性

違約金顯屬過當。又系爭加盟契約原為葛進亮簽署，依系爭

加盟契約之約定葛進亮為連帶保證人，然系爭加盟契約並無

負責人必需兼任保證人之條款，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內容變更

同意書並未勾選變更保證人，故縱使葛進亮於簽約時同時為

連帶保證人，並不代表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後，雙方有

同時使胡晶凱成為連帶保證人之約定，並聲明：⒈請求駁回

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

三、原告主張與被告合眾公司原法定代理人葛進亮於99年12月20

日簽訂系爭加盟契約，約定加盟期間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

年12月31日止，被告胡依佩為連帶保證人，原告先於104年3

月18日催告被告繳納積欠費用，再於104年6月9日通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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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

爭加盟契約、存證信函等為證（卷第37至75、95至108頁）

　　，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均未為答辯，依法視為自認，被告

胡依佩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及懲罰性違約金，

其爭點厥者為：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

時效？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其規定之源由乃因此種債權

　　，債權人本可從速請求債務人履行，故其消滅時效之期間，

以定5年為最適宜（民法第126條立法理由可參）。次按民法

第126條所謂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

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

言，亦即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

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已停止適用之

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參照

　　）。

　⒉由原告於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系爭加盟契約

最遲應於104年6月16日終止，被告對此亦不爭執，原告向被

告所請求之特許加盟費均為契約終止後之費用、廣告基金均

定有按月或按年給付之期限，顯為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

付債權，原告遲至114年6月19日始起訴向被告為請求，有起

訴狀所蓋本院收文章可憑（卷第9頁），顯已逾民法第126條

所定5年之時效期間，被告辯稱原告過久後始為請求而拒絕

給付，應屬有據。原告雖主張其所請求契約終止後之費用係

依民法第216條請求所失利益云云，然民法第216條：按損害

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

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

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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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

　　，屬於消極的損害，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

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

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

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已停止適用之同院48年台上

字第193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參照）。系爭契約之

終止，乃因被告積欠月費等費用，經原告催告後通知終止，

可知原告最遲自104年6月17日起應即無讓被告繼續以原告之

名義營業之意思，故難認其有何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

具有客觀確定性之事實，而喪失可得預期之利益，並因此受

有營業損害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⒈按履約保證金之目的在於擔保契約之履行，以保障因付履約

保證金之人不履行契約所造成對方之損害，通常屬於違約定

金性質，倘契約當事人無特別約定，依民法第249條第2款，

須因可歸責於付履約保證金當事人之事由而致之給付不能（

　　履行不能），受履約保證金當事人始可主張沒收該履約保證

金（同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4年度台上字第405號參

照）。次按「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

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

「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並有民法第252條之適

用（同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參照）。次按契約當事人

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

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

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

平（同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參照）。

　⒉原告對已沒收2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表示依

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該時被告之欠款為457,1

70元就算以履約保證金扣抵，仍不足給付，故仍得請求被告

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且違約金過高之部分並不適用法人，僅

適用於自然人云云。然觀原告提出之2份對帳單均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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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96、104頁），可見至104年6月17日終止系爭加盟契約

時，尚有104年3月至6月之特許加盟月費未計入，故系爭加

盟契約終止時，被告所積欠原告之金額應為434,420元（計

算式：247,170＋52,5003＋52,5001730），扣除履約

保證金後，尚有234,420元，相較於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數

額，將近有4倍之差距，應認系爭加盟契約約定之違約金應

屬過高，爰酌減至25萬元。

　⒊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被告胡依佩主張被告胡晶凱於受讓成

為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兩造於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中

僅為法定代理人之變更，並無使法定代理人胡晶凱承擔連帶

保證人之意，故被告胡晶凱應毋須負連帶保證人之責云云。

觀諸系爭加盟契約第30條：…本契約對雙方及其繼承人、繼

受人及經核可之受讓人有拘束力，並於立契約書人欄已經清

楚載明「乙方：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之字樣，是

胡晶凱於成為被告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自應依約兼任

連帶保證人之地位，其繼受為合眾公司法定代理人時將依系

爭加盟契約同時發生成為系爭加盟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效力

　　，非經與原告合意變更解除保證契約，自不脫免連帶保證人

之義務，被告胡依佩此部分為被告胡依沛所為抗辯（況被告

胡晶凱未提出任何言詞或書狀陳述，亦未提出委任狀，縱認

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適用），尚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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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

金部分係為無確定期限，原告主張自106年3月26日起算遲延

利息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主張之依據，故應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遲延利息。民事起訴狀繕本分別於11

4年9月10日、11日寄存送達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胡依佩

（卷第123至127頁），被告應於最後送達日翌日即114年9月

2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加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25萬元及自114年9月22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

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385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費用名稱 期間 積欠費用 利息起始日 備註

1 品牌使用費 103年12月 　 35,175元 104年1月1日 特許加盟費

104年1月至10

5年12月

1,096,200元 104年2月1日至1

06年1月1日

2 教育訓練費 103年12月至1 　 65,625元 104年1月1日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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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12月 06年1月1日

3 資訊系統費 103年12月至1

05年12月

　105,000元 104年1月1日至1

06年1月1日

4 廣告基金 104年全年 　 94,500元 106年2月1日

105年全年 　 94,500元 107年2月1日

5 懲罰性違約金 1,000,000元 106年3月26日

合計 2,49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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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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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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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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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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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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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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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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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0號
原      告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泛太不動
            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福漲  
訴訟代理人  陳璞瑜  
被      告  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


            胡晶凱  
            胡依佩  
訴訟代理人  葉子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欠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依兩造簽立之「21世紀不動產加盟特許授權契約」（下稱系爭加盟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卷第71頁），本院自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7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被告於本院114年10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將其聲明之利息請求減縮為5%（卷第133頁），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胡晶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葛進亮於民國99年12月20日代表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授權契約
　　，約定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授權合眾公司使用「Century21世紀不動產天母美校加盟店」之名稱
　　，並提供授權之經營策略、標章、教育訓練等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另由被告胡依佩擔任系爭授權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合眾公司組織變動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兩造並於101年11月23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卷第79頁，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是應負擔系爭加盟契約權利義務之人即為被告合眾公司、胡依佩。依系爭加盟契約，被告合眾公司於授權期間內，應按月給付品牌使用費、教育訓練費、資訊系統費（合稱特許加盟費用）及廣告基金。詎料，被告合眾公司於103年5月間即積欠應繳納之費用，原告於104年3月18日以蘆竹錦興郵局第57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然未獲被告回應
　　，原告再於同年6月9日再以蘆竹錦興郵局第155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因被告有違約之舉
　　，致原告受有系爭加盟契約終止後，原應可收取各項費用之預期利益損失，爰依系爭加盟契約、民法第216條起訴，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㈡被告胡依佩：對於原告寄發之104年6月9日存證信函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乙事並不爭執，故兩造之系爭加盟契約最遲於104年6月16日起即已終止。原告之請求應均已罹於時效
　　，且被告應僅積欠原告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前的費用，並無其他違約之情，且這些積欠費用已遭原告沒收兩造簽約時被告繳納之20萬元履約保證金，故原告再主張10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屬過當。又系爭加盟契約原為葛進亮簽署，依系爭加盟契約之約定葛進亮為連帶保證人，然系爭加盟契約並無負責人必需兼任保證人之條款，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並未勾選變更保證人，故縱使葛進亮於簽約時同時為連帶保證人，並不代表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後，雙方有同時使胡晶凱成為連帶保證人之約定，並聲明：⒈請求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原告主張與被告合眾公司原法定代理人葛進亮於99年12月20日簽訂系爭加盟契約，約定加盟期間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被告胡依佩為連帶保證人，原告先於104年3月18日催告被告繳納積欠費用，再於104年6月9日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加盟契約、存證信函等為證（卷第37至75、95至108頁）
　　，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均未為答辯，依法視為自認，被告胡依佩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爭點厥者為：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其規定之源由乃因此種債權
　　，債權人本可從速請求債務人履行，故其消滅時效之期間，以定5年為最適宜（民法第126條立法理由可參）。次按民法第126條所謂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言，亦即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已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參照
　　）。
　⒉由原告於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系爭加盟契約最遲應於104年6月16日終止，被告對此亦不爭執，原告向被告所請求之特許加盟費均為契約終止後之費用、廣告基金均定有按月或按年給付之期限，顯為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原告遲至114年6月19日始起訴向被告為請求，有起訴狀所蓋本院收文章可憑（卷第9頁），顯已逾民法第126條所定5年之時效期間，被告辯稱原告過久後始為請求而拒絕給付，應屬有據。原告雖主張其所請求契約終止後之費用係依民法第216條請求所失利益云云，然民法第216條：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
　　，屬於消極的損害，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已停止適用之同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參照）。系爭契約之終止，乃因被告積欠月費等費用，經原告催告後通知終止，可知原告最遲自104年6月17日起應即無讓被告繼續以原告之名義營業之意思，故難認其有何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具有客觀確定性之事實，而喪失可得預期之利益，並因此受有營業損害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⒈按履約保證金之目的在於擔保契約之履行，以保障因付履約保證金之人不履行契約所造成對方之損害，通常屬於違約定金性質，倘契約當事人無特別約定，依民法第249條第2款，須因可歸責於付履約保證金當事人之事由而致之給付不能（
　　履行不能），受履約保證金當事人始可主張沒收該履約保證金（同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4年度台上字第405號參照）。次按「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並有民法第252條之適用（同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參照）。次按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同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參照）。
　⒉原告對已沒收2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表示依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該時被告之欠款為457,170元就算以履約保證金扣抵，仍不足給付，故仍得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且違約金過高之部分並不適用法人，僅適用於自然人云云。然觀原告提出之2份對帳單均為同一（
　　卷第96、104頁），可見至104年6月17日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時，尚有104年3月至6月之特許加盟月費未計入，故系爭加盟契約終止時，被告所積欠原告之金額應為434,420元（計算式：247,170＋52,5003＋52,5001730），扣除履約保證金後，尚有234,420元，相較於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數額，將近有4倍之差距，應認系爭加盟契約約定之違約金應屬過高，爰酌減至25萬元。
　⒊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被告胡依佩主張被告胡晶凱於受讓成為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兩造於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中僅為法定代理人之變更，並無使法定代理人胡晶凱承擔連帶保證人之意，故被告胡晶凱應毋須負連帶保證人之責云云。觀諸系爭加盟契約第30條：…本契約對雙方及其繼承人、繼受人及經核可之受讓人有拘束力，並於立契約書人欄已經清楚載明「乙方：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之字樣，是胡晶凱於成為被告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自應依約兼任連帶保證人之地位，其繼受為合眾公司法定代理人時將依系爭加盟契約同時發生成為系爭加盟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效力
　　，非經與原告合意變更解除保證契約，自不脫免連帶保證人之義務，被告胡依佩此部分為被告胡依沛所為抗辯（況被告胡晶凱未提出任何言詞或書狀陳述，亦未提出委任狀，縱認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適用），尚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部分係為無確定期限，原告主張自106年3月26日起算遲延利息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主張之依據，故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遲延利息。民事起訴狀繕本分別於114年9月10日、11日寄存送達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胡依佩（卷第123至127頁），被告應於最後送達日翌日即114年9月2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加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萬元及自114年9月22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5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費用名稱

		期間

		積欠費用

		利息起始日

		備註



		1

		品牌使用費

		103年12月

		　 35,175元

		104年1月1日

		特許加盟費



		


		


		104年1月至105年12月

		1,096,200元

		104年2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2

		教育訓練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65,625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3

		資訊系統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105,000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4

		廣告基金

		104年全年

		　 94,500元

		106年2月1日

		




		


		


		105年全年

		　 94,500元

		107年2月1日

		




		5

		懲罰性違約金

		


		1,000,000元

		106年3月26日

		




		合計

		


		


		2,491,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0號

原      告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泛太不動

            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福漲  

訴訟代理人  陳璞瑜  

被      告  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



            胡晶凱  

            胡依佩  

訴訟代理人  葉子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欠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

    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依兩造簽立之「21世紀不動產加盟特許

    授權契約」（下稱系爭加盟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雙方合

    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卷第71頁），本院自有管轄權

    ，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

    書第2、3、7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

    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

    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

    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

    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被告於本院114年10月

    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將其聲明之利息請求減縮為5%（卷

    第133頁），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胡晶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

    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葛進亮於民國99年12月20日代表被告合眾

    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授權契約

　　，約定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授權合眾

    公司使用「Century21世紀不動產天母美校加盟店」之名稱

　　，並提供授權之經營策略、標章、教育訓練等經營不動產仲

    介業務；另由被告胡依佩擔任系爭授權契約之連帶保證人，

    嗣合眾公司組織變動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兩造並於10

    1年11月23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卷第79頁，下稱系

    爭變更同意書），是應負擔系爭加盟契約權利義務之人即為

    被告合眾公司、胡依佩。依系爭加盟契約，被告合眾公司於

    授權期間內，應按月給付品牌使用費、教育訓練費、資訊系

    統費（合稱特許加盟費用）及廣告基金。詎料，被告合眾公

    司於103年5月間即積欠應繳納之費用，原告於104年3月18日

    以蘆竹錦興郵局第57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然未獲被告回應

　　，原告再於同年6月9日再以蘆竹錦興郵局第155號存證信函

    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因被告有違約之舉

　　，致原告受有系爭加盟契約終止後，原應可收取各項費用之

    預期利益損失，爰依系爭加盟契約、民法第216條起訴，並

    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

    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

    ,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

    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陳述。

　㈡被告胡依佩：對於原告寄發之104年6月9日存證信函於7日內

    終止系爭加盟契約乙事並不爭執，故兩造之系爭加盟契約最

    遲於104年6月16日起即已終止。原告之請求應均已罹於時效

　　，且被告應僅積欠原告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前的費用，並無其

    他違約之情，且這些積欠費用已遭原告沒收兩造簽約時被告

    繳納之20萬元履約保證金，故原告再主張100萬元之懲罰性

    違約金顯屬過當。又系爭加盟契約原為葛進亮簽署，依系爭

    加盟契約之約定葛進亮為連帶保證人，然系爭加盟契約並無

    負責人必需兼任保證人之條款，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內容變更

    同意書並未勾選變更保證人，故縱使葛進亮於簽約時同時為

    連帶保證人，並不代表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後，雙方有

    同時使胡晶凱成為連帶保證人之約定，並聲明：⒈請求駁回

    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

三、原告主張與被告合眾公司原法定代理人葛進亮於99年12月20

    日簽訂系爭加盟契約，約定加盟期間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

    年12月31日止，被告胡依佩為連帶保證人，原告先於104年3

    月18日催告被告繳納積欠費用，再於104年6月9日通知被告

    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

    爭加盟契約、存證信函等為證（卷第37至75、95至108頁）

　　，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均未為答辯，依法視為自認，被告

    胡依佩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及懲罰性違約金，

    其爭點厥者為：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

    時效？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其規定之源由乃因此種債權

　　，債權人本可從速請求債務人履行，故其消滅時效之期間，

    以定5年為最適宜（民法第126條立法理由可參）。次按民法

    第126條所謂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

    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

    言，亦即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

    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已停止適用之

    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參照

　　）。

　⒉由原告於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系爭加盟契約最

    遲應於104年6月16日終止，被告對此亦不爭執，原告向被告

    所請求之特許加盟費均為契約終止後之費用、廣告基金均定

    有按月或按年給付之期限，顯為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

    債權，原告遲至114年6月19日始起訴向被告為請求，有起訴

    狀所蓋本院收文章可憑（卷第9頁），顯已逾民法第126條所

    定5年之時效期間，被告辯稱原告過久後始為請求而拒絕給

    付，應屬有據。原告雖主張其所請求契約終止後之費用係依

    民法第216條請求所失利益云云，然民法第216條：按損害賠

    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

    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

    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所謂

    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

　　，屬於消極的損害，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

    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

    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

    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已停止適用之同院48年台上

    字第193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參照）。系爭契約之

    終止，乃因被告積欠月費等費用，經原告催告後通知終止，

    可知原告最遲自104年6月17日起應即無讓被告繼續以原告之

    名義營業之意思，故難認其有何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

    具有客觀確定性之事實，而喪失可得預期之利益，並因此受

    有營業損害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⒈按履約保證金之目的在於擔保契約之履行，以保障因付履約

    保證金之人不履行契約所造成對方之損害，通常屬於違約定

    金性質，倘契約當事人無特別約定，依民法第249條第2款，

    須因可歸責於付履約保證金當事人之事由而致之給付不能（

　　履行不能），受履約保證金當事人始可主張沒收該履約保證

    金（同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4年度台上字第405號參

    照）。次按「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

    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

    「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並有民法第252條之適

    用（同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參照）。次按契約當事人

    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

    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

    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

    平（同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參照）。

　⒉原告對已沒收2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表示依1

    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該時被告之欠款為457,17

    0元就算以履約保證金扣抵，仍不足給付，故仍得請求被告

    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且違約金過高之部分並不適用法人，僅

    適用於自然人云云。然觀原告提出之2份對帳單均為同一（

　　卷第96、104頁），可見至104年6月17日終止系爭加盟契約

    時，尚有104年3月至6月之特許加盟月費未計入，故系爭加

    盟契約終止時，被告所積欠原告之金額應為434,420元（計

    算式：247,170＋52,5003＋52,5001730），扣除履約保證

    金後，尚有234,420元，相較於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數額，將

    近有4倍之差距，應認系爭加盟契約約定之違約金應屬過高

    ，爰酌減至25萬元。

　⒊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被告胡依佩主張被告胡晶凱於受讓成

    為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兩造於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中

    僅為法定代理人之變更，並無使法定代理人胡晶凱承擔連帶

    保證人之意，故被告胡晶凱應毋須負連帶保證人之責云云。

    觀諸系爭加盟契約第30條：…本契約對雙方及其繼承人、繼

    受人及經核可之受讓人有拘束力，並於立契約書人欄已經清

    楚載明「乙方：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之字樣，是

    胡晶凱於成為被告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自應依約兼任

    連帶保證人之地位，其繼受為合眾公司法定代理人時將依系

    爭加盟契約同時發生成為系爭加盟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效力

　　，非經與原告合意變更解除保證契約，自不脫免連帶保證人

    之義務，被告胡依佩此部分為被告胡依沛所為抗辯（況被告

    胡晶凱未提出任何言詞或書狀陳述，亦未提出委任狀，縱認

    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適用），尚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

    金部分係為無確定期限，原告主張自106年3月26日起算遲延

    利息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主張之依據，故應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遲延利息。民事起訴狀繕本分別於11

    4年9月10日、11日寄存送達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胡依佩

    （卷第123至127頁），被告應於最後送達日翌日即114年9月

    2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加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25萬元及自114年9月22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

    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385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費用名稱 期間 積欠費用 利息起始日 備註 1 品牌使用費 103年12月 　 35,175元 104年1月1日 特許加盟費   104年1月至105年12月 1,096,200元 104年2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2 教育訓練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65,625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3 資訊系統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105,000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4 廣告基金 104年全年 　 94,500元 106年2月1日    105年全年 　 94,500元 107年2月1日  5 懲罰性違約金  1,000,000元 106年3月26日  合計   2,491,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0號
原      告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泛太不動
            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福漲  
訴訟代理人  陳璞瑜  
被      告  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


            胡晶凱  
            胡依佩  
訴訟代理人  葉子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欠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依兩造簽立之「21世紀不動產加盟特許授權契約」（下稱系爭加盟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卷第71頁），本院自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7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被告於本院114年10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將其聲明之利息請求減縮為5%（卷第133頁），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胡晶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葛進亮於民國99年12月20日代表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授權契約
　　，約定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授權合眾公司使用「Century21世紀不動產天母美校加盟店」之名稱
　　，並提供授權之經營策略、標章、教育訓練等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另由被告胡依佩擔任系爭授權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合眾公司組織變動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兩造並於101年11月23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卷第79頁，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是應負擔系爭加盟契約權利義務之人即為被告合眾公司、胡依佩。依系爭加盟契約，被告合眾公司於授權期間內，應按月給付品牌使用費、教育訓練費、資訊系統費（合稱特許加盟費用）及廣告基金。詎料，被告合眾公司於103年5月間即積欠應繳納之費用，原告於104年3月18日以蘆竹錦興郵局第57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然未獲被告回應
　　，原告再於同年6月9日再以蘆竹錦興郵局第155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因被告有違約之舉
　　，致原告受有系爭加盟契約終止後，原應可收取各項費用之預期利益損失，爰依系爭加盟契約、民法第216條起訴，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㈡被告胡依佩：對於原告寄發之104年6月9日存證信函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乙事並不爭執，故兩造之系爭加盟契約最遲於104年6月16日起即已終止。原告之請求應均已罹於時效
　　，且被告應僅積欠原告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前的費用，並無其他違約之情，且這些積欠費用已遭原告沒收兩造簽約時被告繳納之20萬元履約保證金，故原告再主張10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屬過當。又系爭加盟契約原為葛進亮簽署，依系爭加盟契約之約定葛進亮為連帶保證人，然系爭加盟契約並無負責人必需兼任保證人之條款，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並未勾選變更保證人，故縱使葛進亮於簽約時同時為連帶保證人，並不代表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後，雙方有同時使胡晶凱成為連帶保證人之約定，並聲明：⒈請求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原告主張與被告合眾公司原法定代理人葛進亮於99年12月20日簽訂系爭加盟契約，約定加盟期間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被告胡依佩為連帶保證人，原告先於104年3月18日催告被告繳納積欠費用，再於104年6月9日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加盟契約、存證信函等為證（卷第37至75、95至108頁）
　　，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均未為答辯，依法視為自認，被告胡依佩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爭點厥者為：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其規定之源由乃因此種債權
　　，債權人本可從速請求債務人履行，故其消滅時效之期間，以定5年為最適宜（民法第126條立法理由可參）。次按民法第126條所謂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言，亦即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已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參照
　　）。
　⒉由原告於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系爭加盟契約最遲應於104年6月16日終止，被告對此亦不爭執，原告向被告所請求之特許加盟費均為契約終止後之費用、廣告基金均定有按月或按年給付之期限，顯為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原告遲至114年6月19日始起訴向被告為請求，有起訴狀所蓋本院收文章可憑（卷第9頁），顯已逾民法第126條所定5年之時效期間，被告辯稱原告過久後始為請求而拒絕給付，應屬有據。原告雖主張其所請求契約終止後之費用係依民法第216條請求所失利益云云，然民法第216條：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
　　，屬於消極的損害，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已停止適用之同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參照）。系爭契約之終止，乃因被告積欠月費等費用，經原告催告後通知終止，可知原告最遲自104年6月17日起應即無讓被告繼續以原告之名義營業之意思，故難認其有何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具有客觀確定性之事實，而喪失可得預期之利益，並因此受有營業損害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⒈按履約保證金之目的在於擔保契約之履行，以保障因付履約保證金之人不履行契約所造成對方之損害，通常屬於違約定金性質，倘契約當事人無特別約定，依民法第249條第2款，須因可歸責於付履約保證金當事人之事由而致之給付不能（
　　履行不能），受履約保證金當事人始可主張沒收該履約保證金（同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4年度台上字第405號參照）。次按「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並有民法第252條之適用（同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參照）。次按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同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參照）。
　⒉原告對已沒收2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表示依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該時被告之欠款為457,170元就算以履約保證金扣抵，仍不足給付，故仍得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且違約金過高之部分並不適用法人，僅適用於自然人云云。然觀原告提出之2份對帳單均為同一（
　　卷第96、104頁），可見至104年6月17日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時，尚有104年3月至6月之特許加盟月費未計入，故系爭加盟契約終止時，被告所積欠原告之金額應為434,420元（計算式：247,170＋52,5003＋52,5001730），扣除履約保證金後，尚有234,420元，相較於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數額，將近有4倍之差距，應認系爭加盟契約約定之違約金應屬過高，爰酌減至25萬元。
　⒊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被告胡依佩主張被告胡晶凱於受讓成為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兩造於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中僅為法定代理人之變更，並無使法定代理人胡晶凱承擔連帶保證人之意，故被告胡晶凱應毋須負連帶保證人之責云云。觀諸系爭加盟契約第30條：…本契約對雙方及其繼承人、繼受人及經核可之受讓人有拘束力，並於立契約書人欄已經清楚載明「乙方：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之字樣，是胡晶凱於成為被告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自應依約兼任連帶保證人之地位，其繼受為合眾公司法定代理人時將依系爭加盟契約同時發生成為系爭加盟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效力
　　，非經與原告合意變更解除保證契約，自不脫免連帶保證人之義務，被告胡依佩此部分為被告胡依沛所為抗辯（況被告胡晶凱未提出任何言詞或書狀陳述，亦未提出委任狀，縱認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適用），尚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部分係為無確定期限，原告主張自106年3月26日起算遲延利息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主張之依據，故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遲延利息。民事起訴狀繕本分別於114年9月10日、11日寄存送達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胡依佩（卷第123至127頁），被告應於最後送達日翌日即114年9月2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加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萬元及自114年9月22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5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費用名稱

		期間

		積欠費用

		利息起始日

		備註



		1

		品牌使用費

		103年12月

		　 35,175元

		104年1月1日

		特許加盟費



		


		


		104年1月至105年12月

		1,096,200元

		104年2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2

		教育訓練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65,625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3

		資訊系統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105,000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4

		廣告基金

		104年全年

		　 94,500元

		106年2月1日

		




		


		


		105年全年

		　 94,500元

		107年2月1日

		




		5

		懲罰性違約金

		


		1,000,000元

		106年3月26日

		




		合計

		


		


		2,491,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0號

原      告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泛太不動

            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福漲  

訴訟代理人  陳璞瑜  

被      告  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



            胡晶凱  

            胡依佩  

訴訟代理人  葉子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欠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依兩造簽立之「21世紀不動產加盟特許授權契約」（下稱系爭加盟契約）第26條第1項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卷第71頁），本院自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7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為：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被告於本院114年10月23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將其聲明之利息請求減縮為5%（卷第133頁），核無不合，合先敘明。

三、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胡晶凱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葛進亮於民國99年12月20日代表被告合眾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授權契約

　　，約定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授權合眾公司使用「Century21世紀不動產天母美校加盟店」之名稱

　　，並提供授權之經營策略、標章、教育訓練等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另由被告胡依佩擔任系爭授權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合眾公司組織變動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兩造並於101年11月23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同意書（卷第79頁，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是應負擔系爭加盟契約權利義務之人即為被告合眾公司、胡依佩。依系爭加盟契約，被告合眾公司於授權期間內，應按月給付品牌使用費、教育訓練費、資訊系統費（合稱特許加盟費用）及廣告基金。詎料，被告合眾公司於103年5月間即積欠應繳納之費用，原告於104年3月18日以蘆竹錦興郵局第57號存證信函進行催告，然未獲被告回應

　　，原告再於同年6月9日再以蘆竹錦興郵局第155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因被告有違約之舉

　　，致原告受有系爭加盟契約終止後，原應可收取各項費用之預期利益損失，爰依系爭加盟契約、民法第216條起訴，並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20,000元（即特許加盟費用）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按月起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89,000元（即廣告基金）及自附表利息起始日欄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元（即違約金）及自106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㈡被告胡依佩：對於原告寄發之104年6月9日存證信函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乙事並不爭執，故兩造之系爭加盟契約最遲於104年6月16日起即已終止。原告之請求應均已罹於時效

　　，且被告應僅積欠原告終止系爭加盟契約前的費用，並無其他違約之情，且這些積欠費用已遭原告沒收兩造簽約時被告繳納之20萬元履約保證金，故原告再主張10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顯屬過當。又系爭加盟契約原為葛進亮簽署，依系爭加盟契約之約定葛進亮為連帶保證人，然系爭加盟契約並無負責人必需兼任保證人之條款，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並未勾選變更保證人，故縱使葛進亮於簽約時同時為連帶保證人，並不代表負責人變更為被告胡晶凱後，雙方有同時使胡晶凱成為連帶保證人之約定，並聲明：⒈請求駁回原告之訴。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原告主張與被告合眾公司原法定代理人葛進亮於99年12月20日簽訂系爭加盟契約，約定加盟期間自100年5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被告胡依佩為連帶保證人，原告先於104年3月18日催告被告繳納積欠費用，再於104年6月9日通知被告將於7日內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系爭加盟契約、存證信函等為證（卷第37至75、95至108頁）

　　，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均未為答辯，依法視為自認，被告胡依佩對此並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至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爭點厥者為：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㈠原告請求特許加盟費、廣告基金是否罹於時效？

　⒈按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定有明文。其規定之源由乃因此種債權

　　，債權人本可從速請求債務人履行，故其消滅時效之期間，以定5年為最適宜（民法第126條立法理由可參）。次按民法第126條所謂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係指基於一定法律關係，因每次一年以下期間之經過順次發生之債權而言，亦即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已停止適用之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605號、99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參照

　　）。

　⒉由原告於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系爭加盟契約最遲應於104年6月16日終止，被告對此亦不爭執，原告向被告所請求之特許加盟費均為契約終止後之費用、廣告基金均定有按月或按年給付之期限，顯為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原告遲至114年6月19日始起訴向被告為請求，有起訴狀所蓋本院收文章可憑（卷第9頁），顯已逾民法第126條所定5年之時效期間，被告辯稱原告過久後始為請求而拒絕給付，應屬有據。原告雖主張其所請求契約終止後之費用係依民法第216條請求所失利益云云，然民法第216條：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而受妨害

　　，屬於消極的損害，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已停止適用之同院48年台上字第193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參照）。系爭契約之終止，乃因被告積欠月費等費用，經原告催告後通知終止，可知原告最遲自104年6月17日起應即無讓被告繼續以原告之名義營業之意思，故難認其有何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具有客觀確定性之事實，而喪失可得預期之利益，並因此受有營業損害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不足採。　　　

　㈡原告請求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是否有據？

　⒈按履約保證金之目的在於擔保契約之履行，以保障因付履約保證金之人不履行契約所造成對方之損害，通常屬於違約定金性質，倘契約當事人無特別約定，依民法第249條第2款，須因可歸責於付履約保證金當事人之事由而致之給付不能（

　　履行不能），受履約保證金當事人始可主張沒收該履約保證金（同院98年度台上字第607號、104年度台上字第405號參照）。次按「沒收約款」所定違約事由發生時，除用以抵償因違約所生債務外，就超過擔保範圍之履約保證金，即因該「沒收約款」之約定而轉為違約金，並有民法第252條之適用（同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參照）。次按契約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依一般客觀之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害及債務人如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庶符實情而得法理之平（同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參照）。

　⒉原告對已沒收20萬元履約保證金之事實並不爭執，僅表示依104年6月9日寄發之存證信函可知，該時被告之欠款為457,170元就算以履約保證金扣抵，仍不足給付，故仍得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且違約金過高之部分並不適用法人，僅適用於自然人云云。然觀原告提出之2份對帳單均為同一（

　　卷第96、104頁），可見至104年6月17日終止系爭加盟契約時，尚有104年3月至6月之特許加盟月費未計入，故系爭加盟契約終止時，被告所積欠原告之金額應為434,420元（計算式：247,170＋52,5003＋52,5001730），扣除履約保證金後，尚有234,420元，相較於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數額，將近有4倍之差距，應認系爭加盟契約約定之違約金應屬過高，爰酌減至25萬元。

　⒊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被告胡依佩主張被告胡晶凱於受讓成為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兩造於系爭內容變更同意書中僅為法定代理人之變更，並無使法定代理人胡晶凱承擔連帶保證人之意，故被告胡晶凱應毋須負連帶保證人之責云云。觀諸系爭加盟契約第30條：…本契約對雙方及其繼承人、繼受人及經核可之受讓人有拘束力，並於立契約書人欄已經清楚載明「乙方：法定代理人（兼）連帶保證人」之字樣，是胡晶凱於成為被告合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時，自應依約兼任連帶保證人之地位，其繼受為合眾公司法定代理人時將依系爭加盟契約同時發生成為系爭加盟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效力

　　，非經與原告合意變更解除保證契約，自不脫免連帶保證人之義務，被告胡依佩此部分為被告胡依沛所為抗辯（況被告胡晶凱未提出任何言詞或書狀陳述，亦未提出委任狀，縱認有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適用），尚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部分係為無確定期限，原告主張自106年3月26日起算遲延利息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主張之依據，故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算遲延利息。民事起訴狀繕本分別於114年9月10日、11日寄存送達被告合眾公司、胡晶凱、胡依佩（卷第123至127頁），被告應於最後送達日翌日即114年9月22日起負遲延責任。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加盟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5萬元及自114年9月22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勝訴部分，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5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毛松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表

編號 費用名稱 期間 積欠費用 利息起始日 備註 1 品牌使用費 103年12月 　 35,175元 104年1月1日 特許加盟費   104年1月至105年12月 1,096,200元 104年2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2 教育訓練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65,625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3 資訊系統費 103年12月至105年12月 　105,000元 104年1月1日至106年1月1日  4 廣告基金 104年全年 　 94,500元 106年2月1日    105年全年 　 94,500元 107年2月1日  5 懲罰性違約金  1,000,000元 106年3月26日  合計   2,491,000元   

　　　　　　　　　　　　　　　　　　



